[bookmark: _GoBack]桂林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桂林市交通运输局桂林市水利局关于推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的通知

 各县(市、区)行业监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龙胜各族自治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州县、荔浦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
为进一步深化全市招投标领域改革，持续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提高招标投标信息的透明度，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根据自治区《2024年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要求，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工作目标
全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及与其有关的货物、服务应按本《通知》要求提前发布招标计划，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不可预见等原因不适宜提前发布招标 计划的项目，经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可不提前发布招标计划。鼓励非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提前发布招标计划。
二、内容要求
招标计划包括：项目名称、招标人、项目概况、招标内容、投资估算、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提前发布招标计划内容仅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人初步招标计划安排的参考，招标项目实际内容以招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为准。招标人应当对其发布招标计划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三、流程要求
项目招标人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招标单位登录模块提前发布项目招标计划(登录网址：http://202.103.240.162:8081/GgzyjySSO/login/oauth2login?PlatformCode=E4503002826), 原则上不得晚于招标公告发布前30日。招标项目如有重大调整，应当补发招标计划，招标时间相应顺延。
四、工作要求
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情况将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受理要件之一。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及与其有关的货物、服务进行项目入场交易受理时，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将对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情况进行复核。对于未提前发布项目招标计划或不按要求发布项目招标计划的，将不予受理。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是我市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重要改革举措，有助于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透明度，推动招标工作有效进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协调配合，确保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工作按要求落实到位。
(二)强化责任落实。招标人作为项目招标计划发布的责任主体，应及时观看操作手册，积极做好招标计划编制、发布工作，并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各招标投标行政 监督部门要做好安排部署、政策宣传和日常指导督促，确保所监督项目的招标人严格执行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机制。
(三)加强技术保障。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招标人在线发布项目招标计划提供技术支持，确保项目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工作有序开展。
六、其他
招标项目计划发布操作手册流程详见附件。未尽事宜，请与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科联系。联系电话：0773-5625157。
本通知自2024年7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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